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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提供了一套用于评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数字学术研究的指导规则。

这套规则旨在为学术评审委员会会员、委员会主席、院长及教务总长等提供衡量与评估数字学术研究

的有关指导，以协助他们开展学术人员招聘和晋升等工作。这些条目也可以为支持与评估学术研究和

创作的机构政策制订提供参考，提供一套既尊重传统价值又融入对新平台与格式的具体理解的评价基

础。

 

初步审核的基本原则

学术作品必须在其被创造与发表的原始环境中加以评审。例如，如果作品是一个网站，那么评审人员

必须使用安装了相应必要插件的浏览器加以浏览，确保网站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再如，如果作品是一

个虚拟仿真模型，那么评审人员可能需要前往配有必要软件与投影系统的实验室去查看模型。具有历



时性特征的作品（比如视频）往往会以静态截屏的形式加以呈现，但是评审人员也应拿出一定时间精

力去观看视频片段才能全面评估这些作品。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用户界面开发类的作品，因为静止截

图并不能完全展示出用户界面研究的交互性特点。因此，数字学术作品的作者需要提供一套审核作品

所必需的系统需求，包含软件和硬件需求，如具体浏览器、各软件的版本、插件等。学术人力部门有

义务核实评审者用来浏览作品的系统已经成功安装各种必需的技术应用。

 

贡献度认证

数字人文项目通常涉及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所共同工作的学者团队，需要合作开展。数字学术作

品的各个作者需要提供一份说明，清晰地描述他们在构想设计、开发及执行数字项目中能起到的作

用。诚然，由于数字项目往往具有协同性、循环更新性和试验性，甚至是随着持续性合作而动态形成

的，将团队成员的每一个微观贡献区分开来是不现实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作者们还是应该尽可能

指出他们在项目开展各个阶段所起到的作用及付出的时间。例如，谁提出了项目的基本设想并设计了

最初的研究路线（功能上和技术上）？谁进行了初步建模？谁撰写了项目申请书或为项目找到了支持

资金？在项目的开发和执行中，各个贡献者分别起到了何种作用？谁撰写了作品的具体内容？谁决定

了作品内容将如何被获取利用、呈现和存储？项目的“公共形象”是怎样的，又是谁通过怎样的方式

为项目代言？

 

学术严谨性

数字人文项目非常多样化，可能看起来不像传统的学术研究作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学术

作品对各相关领域知识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贡献来评估该作品的学术严谨性。作品生产出的新知识的性

质是怎样的？这些新知识是基于何种方法论而研究得出的？评审委员会需要注意，新知识不仅包括新

内容，而且包括新组织形式、新分类方式和与内容进行互动的新方法等。数字项目的界面、数据库和

代码设计即属于这种性质的学术贡献，这些要素都对内容的呈现具有支配性作用。开展数字研究的学

者不仅能够开展针对学术内容的原创性研究，而且可以发明创造全新的学术平台。印刷文化 500年的

悠久历史让人们对知识“应该的样貌”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因此一些评审者可能很难完全理

解一些全新形式的学术作品及其开发过程中所需付出的艰辛智力劳动。这是在数字领域进行创新所必

须承受的负担，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

 

跨越研究、教学和服务的界限

几乎所有的数字研究项目在科研、教学和服务三个领域都具有多层应用价值和用途。数字研究项目可

以为课堂教学做出革新性贡献，有时甚至能影响到广大公众。这种连锁效应不应该被忽略。一些同行



专家傲慢地认为数字研究的贡献仅仅是提供用于教学或服务的简单“工具”，评审委员会对此应加以

注意。事实上，工具与知识之间是相互塑造的互动关系。此外，评审委员会还应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

评估数字作品的研究贡献：这项研究如何应对和处理了一个特定学术领域或一组学术领域内的具体问

题？研究是否运用了新的理解框架来界定这一问题，或是提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新角度？研究如何通

过它的具体内容及内容的呈现方式共同推进了对论点的论证？平台的设计本身又是怎样的一个“论

点”？为了得出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评审委员会可以要求作者阐述平台或软件的设计与开发过程，

比如数据库关系模型、界面设计文件、代码模块（包括对其功能的解释）以及数据类型的样本。如果

项目主要用于教学，那么它的成果如何改变了学习环境？对于学习的过程有何贡献？这些贡献又是如

何被评估的？

 

同行评审

数字研究项目应该由那些能够评估项目的知识贡献、将之在相关学科背景下进行准确定位的学者予

以同行评审。同行评审可以通过正式的传统手续进行，但是其他一些本质上相当于同行评审的要素也

可以成为评估的基础。例如，项目在网络论坛及其他学术性场所被讨论的情况及引用情况，项目获得

了哪些基金会或其他资助机构的支持，以及项目在学术会议和论坛上进行公开展示的情况等。项目的

成果是否已经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项目是否获得了相关专业组织颁发的奖项？与同一领域内使

用类似技术或类似数据的其他项目相比，此项目的质量如何？最后，项目获得了何种级别的基金资助

往往是项目水平与质量的重要表征。因此，委员会评审者需要熟悉各个学校和学科的资助机构的基本

情况，需要广泛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自然科学，因为获得的资助基

金代表着学术声誉和影响力。

 

影响力

数字研究项目的影响力既可以体现在学术圈内，也可以是跨机构的甚至是拓展到普通公众。它们常常

以创新的方式跨越科研、教育和服务等领域的边界。影响力可以有多种衡量方式，包括以下几种：基

金会和其他机构的资助情况、项目网站的访问情况或是参与者的贡献情况、在传统文献及网络文献

（博客、社交媒体、链接、引用通知）中的引用状况、项目成果是否被其他学者和机构采用、项目是

否在学术会议和论坛中成为核心发言 /展示、在公众和社群（如博物馆展览、公共政策影响、纳入课程

等）中的反响。

 

等价评估



我们可能会问，一个数字研究项目是否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论文集或科研论文具有同等的学

术价值？其实，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十分恰当，原因不仅在于这是在对本质上完全不同性质的知识成

果进行对比，而且在于这是基于一种将纸质印刷品视为衡量所有学术工作的常规标准的思维方式。评

审者应该基于以下因素评估数字研究工作的价值：开展项目所需研究工作的质和量；研究的时长与主

要作者和参与者的智力投入；内容的范围、深度、形式、呈现方式；著述与出版过程的性质特点。有

高额资助、多方合作者及多样学术成果的大型项目应该在评审和晋升过程中获得比与小型或短期项目

更大的价值权重。

 

研究周期、可持续性和学术伦理

评审委员会必须认识到数字研究项目具有迭代性特点，随着项目的发展、变化与成熟，评审者可能

需要对同一项目进行多次、多个周期的评审。考虑到每次科研评审之间一般有数年时间间隔（数字研

究进展的推进往往更为迅速），评审者需要将每一项目置于其各自的特定背景下进行评估。被审核的

研究项目当前的进展处于研究的何种阶段？作者认为项目已经最终完成，还是认为项目会继续进行迭

代更新，或是认为可能会有新的衍生项目或新发展？项目是否在数据收集、内容生成、标准运用、文

档记录等方面遵循了领域内的最佳实践？项目将以何种形式持续“生存”并实现长期利用，长期利用

又需要何种基础设施予以支撑？在此，项目自身的具体需求和项目对其所在机构需履行的责任义务将

会高度交织，因此需要与相关的学院院长与教务长、图书馆和网络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共同坦率讨

论。最后，数字研究项目可能会在文化保护的性质与价值、公共历史、参与性文化与可利用性、数字

多样性、馆藏保管等方面引发关键的学术伦理问题，因此也需要项目负责人和评审委会予以全面考

虑。

 

勇于实验和承担风险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学领域的数字研究项目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工作一样，都应以坦诚开放

的态度对待迭代性尝试和负面结果。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到反复实验和不断试错是数字研究的固有组

成部分。对各种实验过程加以记录将会对一个项目或想法的长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项

目经常也会生成基于实验过程的各种白皮书、最佳实践、新设计环境及其他出版物等，而评审者在评

审过程中也应对这类成果加以考虑。在科研中勇于实验和承担风险是大学及众多学科实现社会价值的

最好体现。将勇于冒险和实验的学术研究工作视为晋升和职业发展中的次要活动甚至无价值活动，只

会造成削弱创新、鼓励平庸、阻碍研究发展的不良后果。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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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集人民大学多学科优势，秉持融合文理、协同创新之理念，开展数字

人文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


